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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的傷亡數字較多，本會支持安全法例修訂

2.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近年於香港，屬風險性較高的，大部份已搬離香港，剩餘的製造

業均屬低風險行業；因此本會不支持修訂條例㆗包括製造行業在內，須

要加強監管的，應只、限建造業。若強制對製造業執行安全條例的話，

只會加重香港商㆟的成本負擔，減少外商或本㆞投資者對製造業的投資

意欲；而現有對製造業安全的法例，只要製造業雇主及僱員自律性執行

已經足夠。



我們認為任何為加強工業安全對現行工廠及工廠經營條例的修訂建議，都必

須符合㆘列原則：

㆒ . 有關修訂必須賦與勞工署署長足夠的監管權力去執行改善工業安全的

政策，但有關權力不可誘使勞工署署長施行，只會影響生產企業日常運

作經營，但對工業安全問題根源沒有實質幫助的規例和程序。

㆓ . 有關修訂不應該涉及勞工處內部架構覆雜性及㆟手方面的增加，因為這

方面的增加傾向提高行政費用及手續，對工業安全提升沒大幫助。

㆔ . 作為生產企業的東主及經營者，有關修訂可能帶來的額外成本及管理資

源壓力，效果之我們的最大關注。在亞洲金融風暴過後，對於成本方面

的關注，就變得更加重要，因為亞太區內的國家出口，价格巳成為最關

鍵的競爭層面。我們覺得有關修訂不應對工業企業帶來額外的財政壓

力，無論這種壓力來自政 ??服務收費的增加，或企業需要聘用額外㆟事

專責處理遵守修訂條例的有關事宜。

㆕ . 有關修訂必須設立㆒個簡單而有效的監察及平衡機制，讓工業企業東主

在遇到和勞工處安全審查員判決及建議有不同意見時，可以毫無顧慮㆞

提出投訴。

整體而言，我們支持特區政府建議將加法工業安全的政策重點，放在教

育及宣傳工作㆖，因為這可減少意外的發生，並減少需要賠償的金額，最終

可使整個行業的意外水平減低，從而達到減少保險費支出的效果。


